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决议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3 人，实到 3 人，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全体独立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的议案》

公司本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融资需求，公司关联方中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为无偿担保，公司不向保证人支付任何

费用。本次交易内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违反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项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以下无正文，为与会人员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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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钱志昂 朱永新 刘胜军

2024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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